
昆明市呈贡区第四小学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
立项依据

主管部门通知、《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和学校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等。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第四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2047346A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办事处上下可乐村

联系电话：0871-67485664

法人代表：李昭君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

昆明市呈贡区第四小学位于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办事处上下可乐村，现有1064名学生，24个教学班，59名教职工。校园内环境优美，设有体育器材室、图书室、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等功能教室。学校以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正确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议和指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教育规律、社会要求和学校实际，制定学校发展的远景规划、近期目标、学年和学期各项工作计划以及各项工作指标并组织实施。

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主管部门的通知，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结合学校实际，预算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97597.44元（1064人（剔除送教上门和随班就读学生人5人）*720元/生/年*12.8%）。此经费将专项用于学校公用经费开支。

项目实施内容

专项用于学校公用经费开支，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资金安排情况

由区级财政承担。
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学校实际需要，确保据实、按进度支出，同时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做好项目日常监督和重点绩效跟踪监控。

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保障学校各项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合理支出，学校日常运转保障有力，办学水平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率达95%以上。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学校各项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合理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学校日常运转保障有力，办学水平有所提升。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测算学生人数
	=
	1059
	人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经费测算学生1059人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按照720元/生/年补助1059人，区级资金12.8%，本次下达97597.44元。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2026
	年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026年完成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按照720元/生/年补助1059人，区级资金12.8%，本次下达97597.44元。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
	97597.44
	元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补助金额97597.44元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按照720元/生/年补助1059人，区级资金12.8%，本次下达97597.44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维持学校日常正常运转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按照720元/生/年补助1059人，区级资金12.8%，本次下达97597.44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学生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家长学生满意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按照720元/生/年补助1059人，区级资金12.8%，本次下达97597.44元。


